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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新能源汽车信息 
 2020年1月                                 总第107期                                     
【政策措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修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

管理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更好适应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需要，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第 39 号）进行修改，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

可在 2020年 3月 10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登陆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网址：http://www.miit.gov.cn），进入首页“公众参与”中

的“意见征集”模块提出意见。 

2.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北京市西长安街1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邮编：

100804），请在信封上注明“《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修改征求意见”字样。 

3.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qiche@miit.gov.cn；或者通过传真方式将意见发送至：

010－66013726。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 2月 10日 

关于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部署，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抓住产业

智能化发展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我们制定了《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现

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制定促进智能汽车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着力推动各项战略任务有效落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网信办部  技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2020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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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19 年

本）》《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

暂行办法（2019 年本）》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年 第 59号 

为适应行业发展新形势，引导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现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

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19年本）》和《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

暂行办法（2019年本）》予以公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和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6

年第 6号）同时废止。 

附件 

1.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19年本） 

2.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2019年本）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9年 12月 16 日 

山西省人民政府出台应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山西省应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西省人民政府 

2020年 2月 6日 

山西省应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 

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

防控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保经营、渡难关，现提出以下扶持措施： 

一、支持对象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4509607/c7595282/part/7595808.pdf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4509607/c7595282/part/75958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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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中型、小型、微型

企业。 

二、支持措施 

（一）确保中小微企业信贷总额不下降。疫情期间，省内各类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的到

期贷款，不得抽贷、断贷、压贷，要及时办理展期或无还本续贷，期限不低于 3个月。扩大中小

微企业贷款覆盖面，提高中小微企业首贷率，提高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比。 

（二）省属金融机构（省农信社、晋商银行）将 2020年 2月和 3月对中小微企业的存量贷

款利息超出成本以上部分返还给贷款企业。鼓励省内其他各类金融机构依据各自情况采取让利措

施。 

（三）2020年，省内各类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利率，同比下降幅度不低于 10%；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娱乐和旅游等行业的中小微企业新增

贷款利率，同比下降幅度不低于 20%。 

（四）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微企业，免收 2020年 2月、3月房租。对租用其

他经营用房的，鼓励业主（房东）为租户减免租金，具体由双方协商解决，属地政府也可采取适

当方式给予补贴。 

（五）自 2020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在国家规定的税额幅度内，再次下调我省城镇土

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统一按现行税额标准的 90%调整。 

（六）对受疫情影响、办理纳税申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由企业申请，可依法办理延期申

报。对确有特殊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企业，由企业申请，依法办理延期缴纳税款，最长不

超过 3个月。 

（七）对参保的全省中小微企业 2020 年 1—3月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全

部实行缓缴，缓缴期限为 3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缓缴期满后，企业足额补缴缓缴的社会

保险费，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 

（八）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对面临

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 6个月的当地

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和年度平均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期限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九）进一步加大各级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清欠中小微企业账款力度，严防形成新的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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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域内中小微企业的帮扶力度，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了解掌握企

业复工复产后的困难，及时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产业信息】 

解读工信部发布“关于修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一、删除“设计开发能力”大部分核心内容，并把此部分调整为 “技术保障能力”要求，

保留产品生产一致性和测试评价能力等基本要求。 

原规定中对设计开发能力要求十分细致，对应《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中审查项目，

从 17 项减少为 11 项，其中否决项从 8 个减少为 7个。“设计开发能力”部分审查项从 8个减少

为 2个，其中否决项从 5个减少为 2个。反映出新能源汽车准入政策的重大思路调整：产品设计

开发能力不再作为审核整车企业的核心指标，这将大大降低获取造车资质的技术门槛。 

二、取消了已取得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企业重新审查规定、产品专项检验规定、需满足同类

管理规定的要求 

三、依据以上两部分，同步删除、修改和更新了相对应的内容 

修改了《企业集团下属企业的准入审查要求》中对“设计开发能力”的要求，更新了《新能源汽

车产品专项检验项目及依据标准》，删除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申请书》中对专业技术人

员总数、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产品开发设备等内容，同步删除了需提交《新能源汽车年度报告》

中对“新产品研发情况”、“研发能力和条件建设情况”内容。 

总体而言，本次修订后，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可以不具备自有的设计开发能力，只要保证生

产所需的技术保障能力就行。 

    为什么要这样修改？ 

    一个可能性，汽车代工合法化。在新能源汽车上无设计开发能力，又想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传

统车企，更大可能性是为其他企业代工，尤其是为新造车势力代工。 

另一个可能性，引进外资独资新能源汽车企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 月汽车产销数据发布 

 今年年初，中汽协会预计汽车行业将结束 2019 年度的深度调整，并将在今后几年呈现逐

步恢复态势，2020 年总体市场趋稳。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行业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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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短期内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将受到巨大冲击，零部件供应体系被打乱；从长期来看，疫情的

“蝴蝶效应”会逐步显现，或将影响未来全球汽车产业格局。 

一、2020 年元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一）汽车产销降幅明显   

1月，根据中汽协会重点企业集团统计数据预计，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8.3万辆和 194.1万

辆，环比分别下降 33.5%和 27.0%，同比分别下降 24.6%和 18.0%。今年春节假期在元月份，有效

工作日 17天，比去年减少 5 天；另外，考虑到一些单位提前放假因素，因此有效工作日较少是

今年元月份产销下降的主要原因。1 月 20 号之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影响，但由于已经接近春节

假期，我们判断对元月份的数据影响有限。     

（二）乘用车产销同比大幅下降   

1 月，乘用车产销预计分别完成 144.4 万辆和 161.4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3.9%和 27.1%，

同比分别下降 27.6%和 20.2%，降幅大于汽车总体。   

（三）商用车产销同比下降   

1 月，商用车产销预计分别完成 34.1 万辆和 32.6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1.4%和 26.7%，同

比分别下降 7.8%和 5.7%。   

（四）新能源汽车同比大幅下降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预计分别完成 4.0万辆和 4.4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5.4%和 54.4%。

其中，乘用车产销预计完成 3.5万辆和 3.9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6.3%和 54.5%；商用车产销预

计均完成 0.5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7.4%和 51.7%。 

 

 


